
原系畢
業規定

輔 系

**備註：依各系畢業明細表規範為主。

校必修
28學分

系必修/系選修

跨領域
第二專長

校必修
28學分

系必修/選修 第二專長
30學分

學分學程

微學分學程
校必修
28學分

系必修/選修

校必修
28學分

系必修/選修

輔系
20學分以上

校必修
28學分

系必修/系選修 雙主修
40學分以上

雙主修

校必修
28學分

系必修/選修

微學分
學程
6學分

學分學程
12學分

另發學分學程證明書

學位證書加註

(修畢學分≥ 128學分)

學位證書加註


